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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各系所組筆試時間表-1 

一、各系所筆試科目及時間若有變動時，以筆試前一日公告為準。 

二、考生所需文具（限用藍色或黑色筆【含鉛筆】）、計算機等，應事先自行準備。 

三、各科考試是否得使用計算機(器)等請參閱「拾柒、各系所分則」之「計算機等使用規

定」欄。 

日期 114 年 2 月 15 日 (六) 114 年 2 月 16 日 (日) 

備註 

節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

預備鈴（考生進場） 9:10 12:40 15:10 9:10 12:40 15:10 

考試時間 

系所組別 
09:20-11:00 12:50-14:30 15:20-17:00 09:20-11:00 12:50-14:30 15:20-17:00 

法律學系基礎法學組 
英文、日文、德

文(3 選 1) 
法理學 

法律社會學及

法學方法論 
   

筆試各

科皆不

得攜帶

法條與

參考資

料 

法律學系公法學組 
英文、日文、德

文、法文(4 選 1) 
憲法 行政法    

法律學系民事法學組  民法 A 民事訴訟法    

法律學系刑事法學組 
英文、日文、德

文(3 選 1) 
刑法 刑事訴訟法    

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 
英文、日文、德

文、法文(4 選 1) 
民法 B 

商事法 

(含公司法、證券

交易法、保險法) 

   

法律學系國際法學組 英文 
國際公法及國

際貿易法 
    

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組  時事議題分析     

企業管理學系甲組    
經濟學、管理學

(2 選 1) 
統計學   

企業管理學系 

經營管理組 
    管理個案分析   

企業管理學系乙組      管理學  

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   

經濟學、 

合作經濟學 

(2 選 1) 

財務管理、 

統計學 

(2 選 1) 

  

會計學系    中級會計學 
成本與管理會

計學 
審計學  

統計學系    

基礎數學 

(微積分、線性代

數) 

統計學 
數理統計 

(含機率概論) 
 

國際企業研究所 經濟學 統計學      

資訊管理研究所     

計算機概論、管

理資訊系統(2

選 1) 

 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甲組 

行政學或管理

學(2 選 1) 
     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乙組 

公共政策或社

會學(2 選 1) 
      

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丙組 
政治學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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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各系所組筆試時間表-2 

一、各系所筆試科目及時間若有變動時，以筆試前一日公告為準。 

二、考生所需文具（限用藍色或黑色筆【含鉛筆】）、計算機等，應事先自行準備。 

三、各科考試是否得使用計算機(器)等請參閱「拾柒、各系所分則」之「計算機等使用規

定」欄。 

日期 114 年 2 月 15 日 (六) 114 年 2 月 16 日 (日) 

備註 

節次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第 1 節 第 2 節 第 3 節 

預備鈴（考生進場） 9:10 12:40 15:10 9:10 12:40 15:10 

考試時間 

系所組別 
09:20-11:00 12:50-14:30 15:20-17:00 09:20-11:00 12:50-14:30 15:20-17:00 

財政學系 

經濟學 

(含個體經濟學、總

體經濟學) 

財政學      

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
土地政策與問

題分析 

土地法、土地經

濟學、都市及區

域規劃、測量與

地理資訊系統 

(4 選 1) 

     

都市計劃研究所     
都市及區域問

題評析 

統計學、微積

分、質化研究、

地景建築與都

市設計、環境規

劃 

(5 選 1) 

 

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

所 
   

環境科學與工

程概論、生態

學、經濟學、統

計學(4 選 1) 

   

經濟學系    個體經濟學 
統計學(含計量

經濟學) 
總體經濟學  

社會學系  社會學      

社會工作學系 

社會工作 

（含直接服務與間

接服務） 

社會工作研究

法 

（含社會統計） 

     

犯罪學研究所 犯罪學 
社會科學研究

法 
     

中國文學系    中國文學史 中國思想史 國文  

歷史學系    中國通史 臺灣通史 世界通史  

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

所 
    

語文論述能力

（民俗與文化） 
  

資訊工程學系     
資料結構與演

算法 

線性代數與離

散數學 
 


